	鹰潭市月湖区财政局文件

	鹰月财购诉字〔2019〕4号


鹰潭市月湖区财政局关于 “月湖区2019年棚户区改造专项法律服务采购项目（招标编号：JXTC2019110022）”政府采购项目投诉处理决定书
投诉人：上海市天一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张善美
委托代理人：张崇华

联系电话：15000703006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长阳路1080号2号楼802室
被投诉人1：江西省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鹰潭分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辉
联系电话：0701－6655388

地址：鹰潭市信江新区太清路(智开星幼儿园往北150米)
被投诉人2：浙江天赞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陈信国
联系电话：1350570304

地址：浙江省衢州市狮桥街1号7楼
     投诉人对江西省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组织的“月湖区2019年棚户区改造专项法律服务采购项目（招标编号：JXTC2019110022）”的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19年5月13日向本机关进行投诉。经依法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查，现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投诉人称：

（一）商务评分中的类似业绩证明不符合要求。
（二）技术评分中的团队人员不符合要求。
（三）商务评分中的服务期限不符合要求 。 
被投诉人称：
      江西省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依据本项目招标文件、贵公司的质疑函等，经会同采购人及有关部门调查核实，现将质疑函中所提及的有关问题函复如下：
质疑1:关于“商务评分中的类似业绩证明文件”的问题。
回复： 

1）首先，依据浙江天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为“被质疑人”）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的专项法律服务的合同（详见附件2），证明被质疑人有为政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集体土地房屋征收补偿项目的业绩。且开标现场被质疑人已提供合同原件核对，证明被质疑人符合电子化政府采购公开招标文件对投标文件进行实质性审查的要求，也符合本项目要求；
2）其次，依据被质疑人提供的“典型判例汇编”（详见附件3），证明被质疑人具备征收决定诉讼、征收补偿决定诉讼、申请强制执行（非诉）各阶段的代理经验；
3）再次，依据被质疑人为本项目制定的详细的实施方案，及提供的项目实施进度时间表、征收程序清单、征收流程图以及征收主要阶段法律文书范本，并针对本项目提出恰当的应对建议，证明被质疑人具有专业水准和丰富类似法律服务经验；
4）最后，依据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浙江天赞（杭州）律师事务所涉及的判决书、裁定书中有关房屋征收等类似词汇，案件与被质疑人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的判例基本一致，证明被质疑人代理过该类案件。鉴于中国裁判文书网、无讼案例网案例的多少，并不能直接证明征收法律服务的水平，所以对于征收项目提供法律服务，各投标人更应注重在征收程序中消化矛盾、减少诉累；
综上所述，被质疑人具有房屋征收补偿工作业绩，符合电子化政府采购公开招标文件对投标文件进行实质性审查的要求，也符合本项目要求，并能确保该项目顺利进行，不引发群体性事件。
质疑2:关于“技术评分中的团队人员”的问题。
回复：
1）首先，依据被质疑人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的专业服务团队成员名单及提供的相关人员执业资格文书（详见附件4），证明被质疑人团队成员参与过业绩证明文书中的征收项目服务；
2）其次，依据被质疑人提供的浙江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构备案证书及团队成员的浙江省第三方机构稳评从业人员资格（详见附件5）,证明被质疑人具备维护社会稳定资质。
综上所述，被质疑人具有具体完整的征收律师团队。
质疑3:关于“商务评分中的服务期限”的问题。
回复：鉴于依法征收的程序性要求，征收程序必须严格按照征收条例的要求实施，对于服务期限被质疑人明确五个半月的工作安排主要涉及调查登记、意愿征询、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发布征收决定、评估及结果公示、签约及腾空等法定程序，并提供了结合被质疑人多年的征收法律服务实施经验也充分考虑项目实际情况征收项目进度计划表（具体详见附件6），对于征收签约期限结束以后的征收补偿决定下达、行政诉讼、行政复议以及申请强制执行，这是针对项目后续不特定情况出现的事项，是不是要下达征收补偿决定或者下达多少户数、是否存在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是否需要申请强制执行均不能确定，因此不属于此次投标服务期限承诺的范围。
综上所述，被质疑人未恶意压低服务期限，未为了中标而做虚假承诺，确定的服务期限具备合法性和可操作性。
经核查：

   本机关接到投诉后通过查阅、投标文件，并于2019年5月24日邀请原项目评审专家在鹰潭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评标一室对此采购项目进行了质证会。
   原专家组通过对招、投标文件及投诉书重新审核得出意见如下： 

一、商务评分中的类似业绩评分标准是“投标人自2013年1月至开标截止时间止具有类似案例的，每提供一个得1分，本项最多得10分；评审依据：以上传的有效的电子版投标文件中提供的合同的原件原色扫描件加盖投标人公章为依据（原件核查）。”
浙江天赞律师事务所在投标文件中提供了12份相关类似案例，并按要求上传了有效的电子版合同原件原色扫描件并加盖公章，开标时也提供了原件，按照评分标准得10分。

二、技术评分中的团队人员评分标准是“2.1拟派团队人员中专职律师人数在5名的基础上每增加1人加1分，最多加4分。评审依据：以上传的有效的电子版投标文件中提供的有效的律师执业证书原件原色扫描件加盖投标人公章为依据。2.2拟派团队人员中专职律师人员中有具备中级职称，每提供一人得2分，满分4分。评审依据：以上传的有效的电子版投标文件中须提供的职称证书及聘书原件原色扫描件加盖投标人公章为依据。”
浙江天赞律师事务所在投标文件中提供了拟派团队人员共9人，其中中级职称以上6人，且按要求上传职称证书及聘书原件原色扫描件加盖投标人公章，按照评分标准得8分。 

三、商务评分中的服务期限评分标准“根据各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作出的服务期限承诺进行对比打分，承诺完成法律服务工作用时周期最短得5分，相邻之间递减1分，最低得1分，提供服务期限承诺函，未提供或提供无效者得0分。评审依据：以上传的有效的电子版投标文件中提供的服务期限承诺函并加盖公章为依据。” 
浙江天赞律师事务所在投标文件中提供了服务期限承诺，承诺五个半月完成，是七家投标人中承诺完成服务工作用时最短的一家，按照评分标准应得5分。

    故专家维持原评审结果。

     据此，需要注意的是以下几点：

（一）商务评分中的类似业绩证明，注明的是类似业绩，什么叫类似？类似就是大致相像，即有征收的业绩都属于类似业绩。故浙江天赞律师事务所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的12份相关类似案例符合要求。

（二）技术评分中的团队人员，注明的是拥有有效的律师执业证书、职称证书及聘书原件原色扫描件。故浙江天赞律师事务所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的拟派团队人员共9人，其中中级职称以上6人，且按要求上传职称证书及聘书原件原色扫描件符合要求。

（三）商务评分中的服务期限， 浙江天赞律师事务所承诺的服务期限将写进和采购人签订的服务合同当中，如若做不到其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对应的违约一切经济及法律责任。同时，也欢迎投诉人积极的监督事后被投诉人的具体履约情况。
综上所述，本次投诉事项不成立。现依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款“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之规定，作出处理如下：
  驳回上海市天一律师事务所投诉事项。

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向月湖区人民政府或者鹰潭市财政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鹰潭市月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鹰潭市月湖区财政局

2019年6月3日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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